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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21-013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 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 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

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 

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简要原因说明:公司自我积累

还较为薄弱，2021 年公司有重大现金支出计划。 

 

一、 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304,631,772.79 元（合并数

为 467,027,177.96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0 年年度拟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

案如下： 

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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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582484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

红利 36,659,872.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13.19%。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

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公司坚持股东回报，但受制于可持续能力。据公司统计，从 1994

年上市至今，公司累计向股东分配的股利（现金+红股，含 2020 年度

拟分配的利润）占累计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42.65%，其中：向股东分配的现金股利占累计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3.95%。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提高股东回报的

可持续能力的根本在于提高优质产能的比重，因此，公司面临可持续

发展的任务较为紧迫。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 277,860,027.66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 304,631,772.79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36,659,872.00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

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所处水泥制造业，是个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也是资源密集

型行业，还属于重资产行业。水泥产品具有体重、量大、附加值低的

特点，决定了产品销售受制于销售半径，企业效益依赖于优质产能的

规模。 

近年，我国水泥行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成为

水泥行业的特征。由于资源矿山的不可移动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去的

都是落后产能，同时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在有矿山资源的地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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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优质产能。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央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加强宏观政策调节，加快“六保”“六稳”政策落地，

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尤其是水泥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

基建投资指标快速回升，推动市场需求回升明显，水泥行业经济运行

表现为“急下滑、快恢复、趋稳定”的特征。全年我国水泥产量 23.77

亿吨，同比增长 1.6%，水泥行业营业收入 9960 亿元，同比下降 2.2%，

利润总额 1833 亿元，同比下降 2.1%。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受公司实力和其它因素影响，公司发展一直较为缓慢，总体滞后

于行业发展速度。受益于近 3 年效益的好转，公司抓紧提升资产质量

和优质产能的比重。2020 年，公司克服疫情影响，紧抓二个项目建设，

炼石厂技改项目水泥磨系统于2020年5月31日联动试车投入试生产，

熟料线于 10 月 31 日如期点火并一次性投料成功，增加熟料优质产能

148.5 万吨。安砂建福二期项目有序推进，计划于 2021 年 6 月窑磨建

成投产。安砂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还将增加熟料优质产能 155 万吨。

因此，公司尚处于建设成长阶段。 

为统筹资源、聚力经营发展，公司对各子公司的生产实行统一计

划，产品实行统一销售、集中管理，对资金实行统一归集、统筹使用。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近几年，尤其是 2018-2020 年，受益于行业经营环境的改善，公

司盈利状况不断改善。2020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786.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 28,933.71 万元），同比减

少 40.49%（扣非后减少 26.3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09.76 万元。 

受益于效益好转，公司在提升优质产能的同时持续大力降杠杆，



4 

 

有息负债从 2015 年底的 22.80 亿元降到 2020 年底的 14.12 亿元，资

产负债率从 2017 年底的 74.09%降到 2020 年底的 60.30%。 

根据公司 2021 年资金使用计划，投资资金需求约为 9.26 亿元，

包括支付炼石厂技改项目工程尾款 1.5 亿元、顺昌炼石东坑矿山项目

3 亿元、安砂二期项目 4.76 亿元。 

（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1、公司近几年盈利状况才得以改善，自我积累还较为薄弱。 

2、公司规模相对较小，面临未来发展的任务较重。2021 年公司

有重大现金支出计划，在现有资金（库存+预计新增经营净现金流）基

础上，尚需维持较大的债务融资。 

（五）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根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向股东共分配股利

36,659,872.00 元，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267,971,900.79 元（合并

数为 430,367,305.96 元）。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安排剩余未分配利润

全部用于炼石厂技改项目及支持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建设。 

1、安砂建福二期项目 

该项目采用新型干法预分解生产工艺，在一期项目（安砂建福公

司）建设时预留的场地扩建一条带 9MW 纯低温余热发电的 4500t/d 熟

料水泥生产线，项目总投资约 8.79 亿元，预计在 2021 年 6 月建成投

产，2021 年计划投入 4.76 亿元。 

2、炼石厂综合技改项目 

根据预算，2021 年支付工程尾款 1.5 亿元。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执行情况的说明 

1、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 2012 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修改了《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政策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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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金分红政策进行修改完善，明确现金分红为公司利润分配的优先

选项，制定具体的分红标准和分红比例，以及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

更的条件和程序。2014 年，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规定，对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现金

分红政策补充了“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有关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在满足章程规定的现金股利分配条件时，公司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

在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30%。 

2、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章程情况说明 

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

度 

每 10 股送

红股数

（股） 

每 10 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 10 股

转增数

（股） 

现金分红的数

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的比

率(%) 

2020 年 0 0.8 0 36,659,872.00  277,860,027.66  13.19  

2019 年 2 1.6 0 61,099,786.56  466,908,623.75  13.09  

2018 年 0 0.33 0 12,601,830.98  337,497,650.07  3.73  

合计 110,361,489.54  1,082,266,301.48  10.20  

 

根据《公司章程》，近三年，公司应累计现金分红不少于

108,226,630.15 元，实际分红总金额为 110,361,489.54 元，占该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59%。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 年 4月 1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 8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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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并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根据公司客观实

际情况，兼顾了公司可持续发展和回报股东两者需求，是较为合理的。

公司本次及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不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

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方案的

制定同时考虑了对股东的现金回报和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有利于维护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现金分红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2、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 

 


